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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

」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送「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

」一份。

二、請本府秘書處將下達之行政規則刊登市政公報，並請法制

局上載法規資料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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